
编号 借款人 担保人

1 刘莉 李延、李青青、李志军

序
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相关房屋权利人

分户
评估
单价

剩余土
地补偿
单价

装修
评估
单价

47 闫家山村 1125 号赵秀英 24265 260

48 闫家山村 1125 号王桂芳 24265 260

49 闫家山村 1125 号王存平 24265 260

50 闫家山村 1126 号闫妮 24265 1920 260

51 闫家山村 1134 号
闫志祥(故)继承人：
林仲美、闫作宝

24265 1920 260

52
闫家山村 1138 号
甲

阎廷 24265 260

53 闫家山 131 号 闫志勤 24265 1920 260

54 闫家山 155 号 闫志林 24265 1920 260

55 闫家山村 158 号 徐春菊 24265 260

56 闫家山村 158 号
纪玉洪（曾用名：纪
更勤）

24265 260

57 闫家山村 182 号 张业珉 24265 1920 260

58 闫家山 184 号 张丽 24265 260

59 闫家山村 190 号 袁瑞玉 24265 260

60 闫家山村 190 号 闫飞 24265 260

61 闫家山村 197 号 闫美杰 24265 1920 260

62 闫家山村 228 号 刘春香 24265 1920 260

63 闫家山村 287 号 闫作安 24265 260

64 闫家山村 300 号 闫国文 24150 260

65 闫家山村 300 号 闫晓斐 24265 260

66 闫家山村 823 号 张可进 24265 1920 260

67 闫家山 860 号 王秋英 24265 1920 260

68 闫家山 861 号

闫立梅(故)继承人：
王孔美、闫志刚、闫
爱菊、闫爱清、闫爱
玲、闫爱红

24265 460

69 闫家山村 866 号 闫志超 24265 1920 260

70 闫家山村 872 号 闫宝亮 24265 1920 260

71 闫家山村 874 号 闫志柏 24265 1920 260

72 闫家山村 877 号 闫恒平 24265 1920 260

73 闫家山村 902 号 闫珍芳 24265 1920 260

74 闫家山村 933 号 闫志顺 24265 1920 260

75 闫家山村 940 号 周淑芬 24265 460

76 闫家山 953 号 闫立生 24265 260

77 闫家山村 959 号 张正清 鄢丽花 24265 1920 260

78 闫家山村 962 号 苏志本 24265 260

79 闫家山 972 号 王成 24265 1920 260

80 闫家山村 999 号 闫立舜 24265 260

81 闫家山村 1022 号闫立勤 24265 1920 260

82 闫家山村 1035 号阎志佳 24265 260

83 闫家山村 1052 号闫立部 24265 1920 260

84 闫家山村 1055 号
刘仪华（故）继承人：
宋兆花、刘勇、刘刚

24265 1920 460

85
闫家山村 1056 号
1 户

王至德 24150 260

86
闫家山村 1056 号
1 户

王云诚 24150 260

87 闫家山村 1078 号闫恒琳 24265 260

88 闫家山村 1078 号闫恒琳 24265 260

89 闫家山村 1078 号闫档妹 23690 260

90 闫家山村 1082 号
闫立宝（故）继承人：
闫秀芝、闫淑玲、闫
志琛、闫志伟

24265 1920 260

91 闫家山村 1092 号闫志涛 24265 260

92 闫家山 1100 号 闫立东 24265 1920 260

93 闫家山村 1126 号闫立兴 24265 1920 260

序
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相关房屋权利
人

分户
评估
单价

剩余土
地补偿
单价

装修
评估
单价

1 闫家山 143 号 王玉美 24265 1920 260
2 闫家山村 148 号 王毅 曲金华 24265 1920 260
3 闫家山村 152 号 代玲 24265 1920 460

4 闫家山 168 号
闫立山（故）
继承人：朱桂
贞

24150 1920 260

5 闫家山村 194 号 闫志群（失踪）24265 1920 460
6 闫家山 227 号 闫美月 24265 1920 260

7 闫家山 241 号
翟碧春（故）继
承人：翟香玲、
翟文超、李桂美

24265 460

8 闫家山村 265 号 阎彩霞 24265 260
9 闫家山村 265 号 闫魏 24150 260
10 闫家山村 265 号 闫奎 24150 460
11 闫家山村 266 号 闫奇 24265 260
12 闫家山 274 号 闫志顺 24265 1920 260
13 闫家山 283 号 闫彩娜 23575 260
14 闫家山 283 号 闫娜妮 24265 260
15 闫家山 853 号 闫立欧 24265 1920 260
16 闫家山 867 号 孙鹏 24265 260
17 闫家山村 868 号 闫迎芝 23575 460

18 闫家山村 873 号

闫立岳（故）继
承人：刘宗美、
闫爱华、闫志
川、闫志敬、闫
志礼

24265 1920 260

19 闫家山村 883 号 辛克坚 24265 1920 260
20 闫家山村 886 号 陆淑兰 24265 260
21 闫家山村 886 号 王庭 24265 260
22 闫家山村 886 号 王军 24265 260
23 闫家山村 903 号 高秀娥 24265 260
24 闫家山村 903 号 闫勇 24265 260
25 闫家山村 903 号 闫翠萍 23690 260

26 闫家山村 905 号

闫恒顺（故）继
承人：吕云秋、
闫立安、闫秀
华、闫秀玉、闫
立深（故）其继
承人：袁培玉、
闫俊、闫维娜、
吕云秋

24265 1920 260

27 闫家山村 916 号 闫立清 24265 1920 260
28 阎家山 932 号 杨少林 24265 260
29 阎家山村 938 号 闫志俊 24265 260
30 闫家山村 940 号 闫志辉 24150 460
31 闫家山村 940 号 闫志光 24150 460

32 闫家山村 943 号
闫立舵
刘咏梅

24265 1920 260

33 闫家山村 952 号 闫立浩 24265 1920 260
34 闫家山村 962 号 苏红 24265 260
35 闫家山村 962 号 苏赢 24265 260

36 闫家山村 968 号

黄佳瑞（故）继
承人：辛淑华、
黄文革、黄雪
峰、黄文龙

24265 1920 260

37 闫家山村 1005 号张可森 24265 1920 260
38 闫家山 1015 号 闫立华 24265 1920 460
39 闫家山村 1016 号徐兰英 24265 260
40 闫家山村 1027 号闫立国 24265 1920 260
41 闫家山村 1035 号阎俊胜 23690 260
42 闫家山村 1039 号闫玉杰 24265 1920 260

43 闫家山村 1042 号
闫志良（故）继
承人：褚美玉

24265 1920 260

44 闫家山村 1084 号窦红 24265 1920 260
45 闫家山 1085 号 江鹏 24265 260

46 闫家山 1085 号 江洪君 24265 260

序
号
未登记房屋坐落
位置

房屋建筑
面积（约）

相关权利人 认定结果

47 闫家山村 1125 号 约 2 ㎡ 赵秀英 不予补偿

48 闫家山村 1125 号 约 4 ㎡ 王桂芳 不予补偿

49 闫家山村 1125 号 约 4 ㎡ 王存平 不予补偿

50 闫家山村 1126 号 约 8 ㎡ 闫妮 不予补偿

51 闫家山村 1134 号 约 4 ㎡
闫志祥(故)继
承人：林仲美、
闫作宝

不予补偿

52 闫家山村
1138 号

甲
约 4 ㎡ 阎廷 不予补偿

53 闫家山 131 号 约 6 ㎡ 闫志勤 不予补偿

54 闫家山 155 号 约 5 ㎡ 闫志林 不予补偿

55 闫家山村 158 号 约 20 ㎡ 徐春菊 不予补偿

56 闫家山村 158 号 约 20 ㎡
纪玉洪（曾用
名：纪更勤）

不予补偿

57 闫家山村 182 号 约 6 ㎡ 张业珉 不予补偿

58 闫家山 184 号 约 5 ㎡ 张丽 不予补偿

59 闫家山村 190 号 约 15 ㎡ 袁瑞玉 不予补偿

60 闫家山村 190 号 约 15 ㎡ 闫飞 不予补偿

61 闫家山村 197 号 约 20 ㎡ 闫美杰 不予补偿

62 闫家山村 228 号 约 10 ㎡ 刘春香 不予补偿

63 闫家山村 287 号 约 5 ㎡ 闫作安 不予补偿

64 闫家山村 300 号 约 20 ㎡ 闫国文 不予补偿

65 闫家山村 300 号 约 20 ㎡ 闫晓斐 不予补偿

66 闫家山村 823 号 约 20 ㎡ 张可进 不予补偿

67 闫家山 860 号 约 4 ㎡ 王秋英 不予补偿

68 闫家山 861 号 约 25 ㎡

闫立梅(故)继
承人：王孔美、
闫志刚、闫爱
菊、闫爱清、闫
爱玲、闫爱红

不予补偿

69 闫家山村 866 号 约 10 ㎡ 闫志超 不予补偿

70 闫家山村 872 号 约 25 ㎡ 闫宝亮 不予补偿

71 闫家山村 874 号 约 4 ㎡ 闫志柏 不予补偿

72 闫家山村 877 号 约 20 ㎡ 闫恒平 不予补偿

73 闫家山村 902 号 约 22 ㎡ 闫珍芳 不予补偿

74 闫家山村 933 号 约 6 ㎡ 闫志顺 不予补偿

75 闫家山村 940 号 约 2 ㎡ 周淑芬 不予补偿

76 闫家山 953 号 约 20 ㎡ 闫立生 不予补偿

77 闫家山村 959 号 约 14 ㎡
张正清
鄢丽花

不予补偿

78 闫家山村 962 号 约 22 ㎡ 苏志本 不予补偿

79 闫家山 972 号 约 4 ㎡ 王成 不予补偿

80 闫家山村 999 号 约 4 ㎡ 闫立舜 不予补偿

81 闫家山村 1022 号 约 3 ㎡ 闫立勤 不予补偿

82 闫家山村 1035 号 约 2 ㎡ 阎志佳 不予补偿

83 闫家山村 1052 号 约 25 ㎡ 闫立部 不予补偿

84 闫家山村 1055 号 约 90 ㎡
刘仪华（故）继
承人：宋兆花、
刘勇、刘刚

不予补偿

85 闫家山村
1056 号

1 户
约 4 ㎡ 王至德 不予补偿

86 闫家山村
1056 号

1 户
约 4 ㎡ 王云诚 不予补偿

87 闫家山村 1078 号 约 158 ㎡ 闫恒琳 不予补偿

88 闫家山村 1078 号 约 158 ㎡ 闫恒琳 不予补偿

89 闫家山村 1078 号 约 4 ㎡ 闫档妹 不予补偿

90 闫家山村 1082 号 约 4 ㎡

闫立宝（故）继
承人：闫秀芝、
闫淑玲、闫志
琛、闫志伟

不予补偿

91 闫家山村 1092 号 约 4 ㎡ 闫志涛 不予补偿

92 闫家山 1100 号 约 4 ㎡ 闫立东 不予补偿

93 闫家山村 1126 号 约 4 ㎡ 闫立兴 不予补偿

序
号
未登记房屋坐落
位置

房屋建筑
面积（约）

相关权利人 认定结果

1 闫家山 143 号 约 5 ㎡ 王玉美 不予补偿

2 闫家山村 148 号 约 3 ㎡ 王毅 曲金华 不予补偿

3 闫家山村 152 号 约 35 ㎡ 代玲 不予补偿

4 闫家山 168 号 约 6 ㎡
闫立山（故）继
承人：朱桂贞

不予补偿

5 闫家山村 194 号 约 8 ㎡ 闫志群（失踪）不予补偿

6 闫家山 227 号 约 10 ㎡ 闫美月 不予补偿

7 闫家山 241 号 约 6 ㎡
翟碧春（故）继
承人：翟香玲、
翟文超、李桂美

不予补偿

8 闫家山村 265 号 约 2 ㎡ 阎彩霞 不予补偿

9 闫家山村 265 号 约 2 ㎡ 闫魏 不予补偿

10 闫家山村 265 号 约 2 ㎡ 闫奎 不予补偿

11 闫家山村 266 号 约 15 ㎡ 闫奇 不予补偿

12 闫家山 274 号 约 6 ㎡ 闫志顺 不予补偿

13 闫家山 283 号 约 15 ㎡ 闫彩娜 不予补偿

14 闫家山 283 号 约 15 ㎡ 闫娜妮 不予补偿

15 闫家山 853 号 约 4 ㎡ 闫立欧 不予补偿

16 闫家山 867 号 约 16 ㎡ 孙鹏 不予补偿

17 闫家山村 868 号 约 4 ㎡ 闫迎芝 不予补偿

18 闫家山村 873 号 约 30 ㎡

闫立岳（故）继
承人：刘宗美、
闫 爱 华 、闫 志
川、闫志敬、闫
志礼

不予补偿

19 闫家山村 883 号 约 19 ㎡ 辛克坚 不予补偿

20 闫家山村 886 号 约 50 ㎡ 陆淑兰 不予补偿

21 闫家山村 886 号 约 4 ㎡ 王庭 不予补偿

22 闫家山村 886 号 约 4 ㎡ 王军 不予补偿

23 闫家山村 903 号 约 4 ㎡ 高秀娥 不予补偿

24 闫家山村 903 号 约 4 ㎡ 闫勇 不予补偿

25 闫家山村 903 号 约 15 ㎡ 闫翠萍 不予补偿

26 闫家山村 905 号 约 8 ㎡

闫恒顺（故）继
承人：吕云秋、
闫 立 安 、闫 秀
华、闫秀玉、闫
立深（故）其继
承人：袁培玉、
闫俊、闫维娜、
吕云秋

不予补偿

27 闫家山村 916 号 约 4 ㎡ 闫立清 不予补偿

28 阎家山 932 号 约 13 ㎡ 杨少林 不予补偿

29 阎家山村 938 号 约 1 ㎡ 闫志俊 不予补偿

30 闫家山村 940 号 约 4 ㎡ 闫志辉 不予补偿

31 闫家山村 940 号 约 4 ㎡ 闫志光 不予补偿

32 闫家山村 943 号 约 60 ㎡
闫立舵
刘咏梅

不予补偿

33 闫家山村 952 号 约 4 ㎡ 闫立浩 不予补偿

34 闫家山村 962 号 约 4 ㎡ 苏红 不予补偿

35 闫家山村 962 号 约 4 ㎡ 苏赢 不予补偿

36 闫家山村 968 号 约 7 ㎡

黄佳瑞（故）继
承人：辛淑华、
黄 文 革 、黄 雪
峰、黄文龙

不予补偿

37 闫家山村 1005 号 约 12 ㎡ 张可森 不予补偿

38 闫家山 1015 号 约 4 ㎡ 闫立华 不予补偿

39 闫家山村 1016 号 约 4 ㎡ 徐兰英 不予补偿

40 闫家山村 1027 号 约 3 ㎡ 闫立国 不予补偿

41 闫家山村 1035 号 约 4 ㎡ 阎俊胜 不予补偿

42 闫家山村 1039 号 约 199 ㎡ 闫玉杰 不予补偿

43 闫家山村 1042 号 约 12 ㎡
闫志良（故）继
承人：褚美玉

不予补偿

44 闫家山村 1084 号 约 50 ㎡ 窦红 不予补偿

45 闫家山 1085 号 约 4 ㎡ 江鹏 不予补偿

46 闫家山 1085 号 约 6 ㎡ 江洪君 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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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明、张春华：本院已受理(2019)鲁 0116 民初
2616 号原告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及赵玉同、张翠芹、康刚、陈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高翔、卢晓晓、陈长明、张春华：本院已受理

(2019)鲁 0116 民初 2619 号原告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康刚、陈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曹永仁：本院受理原告吕旭昌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羊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杨玉禄、李翠华、杨帅：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莱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杨玉贞、聂玲、
魏述会、王永超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各一份。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段琳、李沅融、李金祥：本院已受理(2019)鲁 1202

民初 93 号原告杨保建与你们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领取判决书、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宋军素、孙翠玲：本院已受理(2019)鲁 1202 民初

77 号原告王保明与你们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高龙刚：本院受理原告刘纯敏诉你及黄伟峰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202 民初 585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农高区法庭领
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莱芜市博锐商贸有限公司、莱芜市金秋园经贸

有限公司、张育红、张博、刘传庆：本院受理山东莱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莱芜市天基物
流有限公司、沙宝江、黄淑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19)鲁 1203 民初 92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203 民初 9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们对莱芜市天基物流有限公司的借款本
金 7000000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颜庄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景亭菊、王宪建、赵合利、王宪其：本院受理的济
南市新希望慧农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景亭菊、
王宪建、赵合利、王宪其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2019)鲁 0116 民初 2689 号开庭传票、(2019)鲁 1202
执保 657 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监督告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
董士强：本院受理原告段云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2019)鲁 1203 民初 48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203 民初 4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颜庄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亓占翱：本院受理原告李元富诉被告亓占翱、亓

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鲁 0117 民初 680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兹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进行审理，届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莱芜市中洲商贸有限公司、莱芜市金开源选矿厂

有限公司、莱芜千霖合经贸有限公司、刘育峰、彭刚：
本院受理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钢城
区支行与你们、赵希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8)鲁 1203 民初 1633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鲁 1203 民初 1633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你们中的借款人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0 元及利息,保
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颜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德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成志、曲晓丽：

本院受理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莱芜市宝佳物资有限公司、沙宝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 1203 民初 90 号】,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203 民初 90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对莱芜市宝佳物资有限公司
的借款本金 4421854 . 06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颜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德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成志、曲晓丽：

本院受理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莱芜市宝佳物资有限公司、沙宝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 1203 民初 91 号】,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203 民初 9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对莱芜市宝佳物资有限公司
的借款本金 5000000 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颜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亓振杰、孙艳翠：本院受理的(2019)鲁 0117 民初

523 号原告李绪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申
请财产保全，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鲁 0117 民初 52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吕进、杨建华：本院受理的(2019)鲁 0117 民初 524

号原告李绪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申请
财产保全，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0117 民初 524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亓振杰、孙艳翠：本院受理的(2019)鲁 0117 民初
523 号原告李绪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邮寄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们逾期未
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吕进、杨建华：本院受理的(2019)鲁 0117 民初 524

号原告李绪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邮寄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们逾期未
到庭，且无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魏海成：本院受理的(2019)鲁 0117 民初 525 号原

告李绪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邮寄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正当
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莱芜市众诚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徐洪波:本院受

理原告王成芳不服济南市钢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三人莱芜市众诚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徐洪波工商
行政登记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 1203 行初 14 号行
政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朱昌和、刘立兵、朱昌连、冯桂英、朱昌国、李永

红、辛光明、于荣利、山东长河豪门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博兴分公司、山东长河豪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6 民初 219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翟艳、刘相鹏、滨州佰援车业有限公司：上诉人

山东银联担保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惠民县联众汽
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赵琳，原审被告翟艳、刘
相鹏、滨州佰援车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6 民终 152 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岳刚：本院受理了原告王在凌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
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韩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赵宇金：本院受理了原告孙志胜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
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刘延军、位立福：本院受理了原告贾兆洪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查封财产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魏桥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何志伟：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何志伟与被上诉人
山东远洋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6 民终 625 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志磊：本院受理了原告徐宗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
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韩店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邹平县英杰农化销售有限公司、段晓然、颜英

杰：本院受理了原告张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杨晓松：本院受理了原告贺以民与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沈爱玲、颜迎新：本院受理了原告景海燕与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冯永川：原告济南佳航印业设计有限公司与被

告冯永川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鲁 1626 民初 393 号民事判决。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刘江：本院受理原告毛庆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11 时 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明
集人民法庭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刘江：本院受理原告王先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明集人民法庭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邹平市人民法院
董军、段英杰：本院受理原告杨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1626 民初 2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好生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肆份，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郭传海、张然：本院受理原告丁兴涛与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626 民初 51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张建、徐冉冉：本院受理原告李卫滨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626 民初 2994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蒋套轩：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雷兴才与被执

行人蒋套轩、范宜浩、徐树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中，范宜浩向我院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异议复议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邹平市人民法院
李继广：本院受理的原告冯学斌、冯水昌与被告

杜奎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6 民初 4036 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市人民法院
刘文鹏、杨恩强：本院受理原告梁中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9)鲁 1621 民初 2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郭天泉：本院受理原告李建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鲁 1621
民初 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史玉勇、董延明、赵波：本院受理原告冯春堂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9)鲁 1621 民初 2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由井(景)林：本院受理原告崔红卫诉你互易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鲁
1621 民初 7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孙武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由井(景)林：本院受理原告崔玉泉诉你互易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鲁
1621 民初 8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孙武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李海滨：本院受理蒋萍诉你抚养费、离婚后财产

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海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无棣县人民法院
王坤岗：本院受理从恩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3 民
初 45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张骞：本院受理的原告无棣县城区老郭五金商

店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无棣县人民法院

滨州瑞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江阴恒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滨州瑞尚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1625 民初 2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傅幸：本院受理周长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93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刘殿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兴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79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树法申请张小妮失踪一案,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发出寻人启事,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依法作出(2019)鲁 1625 民特 2 号判决书,宣告张
小妮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博兴县人民法院
邢长水、张会香、邢涛：本院受理原告代福景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鲁 1625 民初 28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柳涛：本院受理原告李美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1625 民
初 3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山东顺驰建安有限责任公司、李建林、滨州市宏

诺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彭波诉你们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长虹：本院受理刘雅楠与被告李长虹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691 民初 15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崔利：本院受理原告潘书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集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孙茂京、宋修芝：本院受理上诉人威海邦信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付云鹏、毕凌云及你们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10 民终 267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雷：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军强、吴新建与被上诉

人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斥山支行、
原审被告王明波、曲莉莉、张凤桥、秦泰永、张海波、
张煜悦及你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 民终 164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葛全富：本院受理上诉人于华虎与被上诉人杜

文明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鲁 10 民终 609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阎革:本院受理原告胡淑凤与被告阎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鲁 1082 民初
2181 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荣成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于和吉:本院受理原告张宇与被告于和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鲁 1082 民
初 2813 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荣成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李振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君娜与被告李振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鲁 1082
民初 2005 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荣成市人民法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李耀钊、王彦：本院受理原告荣成市华东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耀钊、王彦、李京城、刘玉芳、唐
延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8)鲁 1082 民初 8002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荣成市人民法院
张本宁、王红珍：本院受理原告荣成市华东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本宁、王红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授权委托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楼第十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荣成市人民法院
青岛民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滕建海与被告青岛民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抵押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鲁 1082 民初 2140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荣成市人民法院
王胜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荣成市支行与被告王胜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082 民初
66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荣成市人民法院
李蓉：本院受理原告王艳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082 民初 54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成市人民法院
张琳：关于案外人周昌红与申请执行人张琳、被

执行人威海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一
案，本院依法受理。因你申请执行时提供的住址不
详，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鲁 1082 执异 58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中止对
荣成市万隆国际小区 4 号楼商业 173 室房产的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荣成市人民法院
刘荣文：本院受理原告李珊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082 民初
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内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荣成市人民法院

邵朋：关于案外人河北万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申请执行人邹鹏宇、被执行人邵朋执行异议一
案，本院依法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
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082 执异 95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内容为：中止对荣成市新庄西区 67 号
1706 室房产的执行。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荣成市人民法院
马新旗：本院受理原告岳文俊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崖头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李宝盛：本院受理原告樵勇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参与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0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魏怀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刚与被告张晓波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立案。经本院
初步审查，你方与本案诉讼标的可能存在法律上的
利害关系，现通知你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
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8 ) 鲁 1 0 8 2 民初
4770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审
判楼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荣成市人民法院
荣成市泰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荣成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荣人社监决字
[2018]第 00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1082 行审 6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荣成市人民法院
荣成市永月海藻加工厂：本院受理荣成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荣人社监决字[2017]第 007 号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鲁 1082 行审 63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荣成市人民法院
崔贤富、顾仁华：本院受理原告荣成市呈祥气

体有限公司陈德玉、张庆诉被告荣成市发达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荣成市富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崔
贤富、顾仁华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第 15 日上午 9 时、第 30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威海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

凤娥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第 15 日
上午 10 时、第 30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段立刚：本院已受理刘华清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082 民初 2895 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荣成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 年 6 月 26 日

序号 单位 借款人 发放日 到期日 借款余额 结欠利息 结欠本息 买受人

1 资产经营中心梁海军 2006-3-23 2007-1-17 21740 162771 . 18 184511 . 18 齐泰田

2 资产经营中心徐希申 2013-6-9 2014-3-11 74104 . 86 113400 . 23 187505 . 09 刘小明

3 资产经营中心 王在印 2013-6-11 2014-3-11 0 20030 . 41 20030 . 41 杨纯纯

4 资产经营中心李若春 2013-4-3 2014-2-25 199708 . 46 243314 . 85 443023 . 31 刘小明

5 资产经营中心 王瑞立 2012-6-7 2013-5-9 34143 . 5 96166 . 61 130310 . 11 杨纯纯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借款人梁海军等(见债权协议转让明细)：

根据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齐泰田、刘小明、杨纯纯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将依法享有的与借款人梁海军等(见债权协议转让明细)签订的借款
合同相关权利依法转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请你立即向相关买受人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2 日
债权协议转让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未 登 记 结 果 告 知 书 送 达 公 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送达未登记结果告

知书，现向下列相关房屋权利人公告送达郑州路两侧改造项目的《未登记结果告知书》。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青岛市市北区周口路 291 号(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周口路 291 号，联系人：仇工，联系
电话：18661644827)领取被征收房屋《未登记结果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未登记结果告知书，相关房屋
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6 月 26 日

分 户 评 估 报 告 送 达 公 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送达评估报告，现向

下列相关房屋权利人公告送达郑州路两侧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评估表)。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持该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青岛市市北区周口路 291 号(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周口
路 291 号，联系人：仇工，联系电话：18661644827)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表》(装修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相关房屋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效之日起 10 日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
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6 日

公 告
赵玉梅：你未经依法批准，于 2010 年擅自

占用坊子工业发展区南眉村集体土地 4500 平
方米(土地利用现状为城镇用地 4500 平方米；土
地利用规划为建设用地，符合规划)建设车间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参照鲁国土资
规﹝ 2016 ﹞ 3 号《山东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1、责令将非法占用的 4500 平方米土地退还
给坊子工业发展区南眉村村民委员会。2、没收
在非法占用的 4500 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设的
车间 4500 平方米。3 、处以每平方米 20 元的罚
款，计人民币 90000 元，大写：玖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
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如你对我局上述认定
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持有异
议，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或者申辩意见。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二条和《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你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要
求举行听证，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向我局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听证权利。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东营长志泵业有限公司、山东长志泵业有
限公司、东营科宏化工有限公司、左长志、
于秀香、左文英：

根据 2019 年 6 月 21 日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与山东新拓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将依法享有的东营长
志泵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其附属权利【包
括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等约定的
主从权利】已经全部转让给山东新拓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
转让的事实，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转让
通知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山东新
拓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2019 年 6 月 25 日
注：1、借款人、担保人及抵押人应按照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中国人民
银行及法律的有关规定向山东新拓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支付本金和利息等。2 、若债务
人、担保人及抵押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及时
履行上述偿付义务及担保责任。

债权转让公告
山东耀圣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为山东陶氏新材料有限
公司)：

根据山东建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梁国栋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山东建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山东耀圣
新材料有限公司享有的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鲁 08 民终 551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对债务人享有的全
部债权本金 698151 . 04 元及欠款滞纳金(以 698151 . 04 元为基
数，自 2016 年 10 月 18 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欠付鉴定费 27250 元及判决书的附属权利于 2019 年
5 月 1 日转让给了梁国栋。现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
人，要求山东耀圣新材料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
梁国栋履行上述判决书所确认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建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借款合
同编号担保人名称担保合同编号

原贷
款行

1

山东神
鹰煤炭
贸易有
限公司

兴银日
借 字
2 0 1 5 -
211 号

山东中鹰国
际能源有限
公司、张彦
峰、申海英、
申海霞

兴银日借高抵字 2015-211 号、
兴银日借高保字 2015-211 号、
兴银日借个保字 2015-211-1 号、
兴银日借个保字 2015-211-2 号、
兴银日借个保字 2015-211-3 号

兴业
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唐山

合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唐山合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

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唐山合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序号
借款人
名称

担保人
名称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1

齐河邦得
建筑机械
设备有限
公司

山 东 亿 源
照 明 有 限
公 司 、卫
星、韩丽娜

14,500,000 . 00 4,102,971 . 25 18,602,971 . 2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
山东蛙蛙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下称

转让方)与山东蛙蛙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签订的
编号为中长资(鲁)债转字【2019 】53 号《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
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抵押权及相关的诉讼
费用追偿权等)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方特发布联
合公告通知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据此，请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蛙蛙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附：公告清单
截止：2019 年 4 月 15 日 单位：元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济南分行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拟对客户刘燕名

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汇总：

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客户刘燕在我行未结清贷款

两笔，一笔贷款剩余本金人民币 1,937,879 . 27 元，拖欠利(罚)

息约计人民币 225333 . 25 元，担保方式为住宅和商铺抵押，住

宅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 19 号外海西子城市花园明月苑

8 号楼，商铺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 19 号外海西子城市

花园柳莺苑 1 号楼。

另一笔贷款剩余本金人民币 1,129,150 . 07 元，拖欠利(罚)

息约计人民币 210587 . 28 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和房产二押，保

证人为李明和、夏玉平、尹长可、济南顺泰行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济南吉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山东和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济南华达本田汽配有限公司，二押房产为住宅和

商铺抵押，住宅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 19 号外海西子城

市花园明月苑 8 号楼，商铺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幸福街 19 号

外海西子城市花园柳莺苑 1 号楼；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前与我行联系，意

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

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的方式转让。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

工作人员面谈。

联系人：于经理

联系方式：13356663079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山尔铝业有限公司及薛建伟、王芳：

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追偿权纠纷案相关判决

((2017)鲁 0521 民初 219 号、(2017)鲁 0521 民初 1001 号、

(2017)鲁 0521 民初 1046 号)、(2017)鲁 0521 民初 708 号)已

生效；我公司与贵公司及薛建伟和王芳之间的追偿权纠

纷案相关判决(2017)鲁 0521 民初 417 号已生效。

现我公司已将上述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及担保权益转

让给黄骞先生，届时，贵公司可按上述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自动向黄骞先生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山尔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山伟铝业有限公司及薛建
伟、王芳：

我公司与贵公司(山尔)及薛建伟、王芳之间的担保
追偿权和票据纠纷案相关判决((2017)鲁 0521 民初 1003
号、(2017)鲁 0521 民初 1004 号)已生效；我公司与贵两公
司及薛建伟、王芳之间的担保追偿权和票据纠纷案相关
判决(2017)鲁 0521 民初 416 号已生效；我公司与贵公司
(山尔)之间的追偿权纠纷案相关判决((2017)鲁 0521 民初
188 号、(2017)鲁 0521 民初 189 号、(2017)鲁 0521 民初 415
号)也已生效。

现我公司已将上述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及担保权益转
让给黄骞先生，届时，你们可按上述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自
动向黄骞先生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东营市科利尔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平度市上海花园二期工程竣工验收公示
项目名称：平度市上海花园二期 1-3#、5#、7#-13#、15#、

16#-19#住宅楼，6#、16#商业网点共计 17 幢。依据国务院《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
法》和青岛市建委《关于切实做好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
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开发(建设)单位是工程质量第一责任
人，必须对开发建设的住宅工程质量全面负责。该工程已按
设计文件完成施工内容，近期将由开发(建设)单位青岛沪港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竣工验收，现进行公示，公示期自
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对该
工程质量提出宝贵意见或如实反映问题，可向建设单位反馈
信息(电话 0532-87317166 地址：平度市北京路 687 号)，也可
向平度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反馈信息 ( 电话：0 5 3 2 -
87362038 ，地址：人民路 21 号)。信息反馈人应具实名来电或
提交书面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特予公示。
青岛沪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7 月 4 日 9 时在泗

水县金庄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室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

1、泗水县金庄镇西芦城村北尹城水库
南石子、石粉，位于上芦城华金建材，石子
约 4245 吨及石粉约 6350 吨，对实际交割的
石子、石粉的数量、质量不作任何承诺和保
证，现状拍卖，参考价：352800 元。

2 、沙子，位于泗水县金庄镇下芦城村
芦城河下游与防汛路交汇处弃沙，数量：约
1592 . 91 立方米。对实际交割沙子的数量、
质量不作任何承诺和保证，现状拍卖，参考
价：87610 元。

以上标的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3 日 16 时前将 2 万元竞买保证金存入我公
司指定账户，并持有身份效证件及交款回
执单到邹城市崇义路 1269 号 1-2-202 室或
在拍卖会开始前拍卖会现场办理竞拍手
续。拍卖不成交，竞买保证金不计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拍卖前日
止标的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0537-3270360 ；13583723345
交纳竞买保证金账户：
账户名称：山东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济宁农商银行冠亚支行(信

用社)
公司账号：9080 1080 1144 2050 002497

山东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山东浩天集团有限公司、于振明：

根据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
让人)与孟文龙(债权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
权转让人将其对山东浩天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所享有
的标的债权(借款本金或剩余本金人民币 650 万元及相应
利息)及所对应的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债权受让人。

现特通知贵方上述转让事实，并向债权受让人履行
作为债务人/担保人应承担的债务/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山东武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澳博商贸有限公司、山东联邦投资担保发展有限公司：

我行已与山东银光精纺制品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行与山东
银光精纺制品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将对贵公司
享有的 65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债权，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依法
转让给山东银光精纺制品有限公司。转让债权内容为：由枣庄市
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 0403 民初 1458 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的由我行对债务人山东澳博商贸有限公司以及抵押人山东联
邦投资担保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尚未实现的所有债权及其他权
利(具体以判决书记载为准)。

特此通知。
联系人：李欣
联系电话：0632-8979965 监督电话：0632-8979969

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拍 卖 公 告
受丛林集团有限公司及二十三家关联公司重整管理人

委托，定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依现状对以下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丛林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烟台地区两家房
地产开发企业 100% 股权。起拍价：1846 . 2 万元人民币。竞买
保证金：500 万元人民币，上述两公司股权合并竞买，不接受
单个竞买。

标的查看：自公告日起与拍卖公司联系。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应于 2019 年 7 月 8 日下

午 15 时前将保证金汇至拍卖公司账户，保证金以到达指定
账户为准；同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拍卖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报名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西城区嘉元怡海小区临街楼 35 号
联系电话：0535-8842516 、13792519527 徐先生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拍卖公告
受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 09:30 在我公司拍卖大厅以现场竞价或网络拍卖
方式公开拍卖债权一宗：共 1 笔，本金 1 元、利息 930376 . 24
元，本息合计 930377 . 24 元。

标的按现状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前联
系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管理事业
部(莱芜区鲁中东大街 28 号)咨询了解债权情况，于 7 月 2 日
18:00 前(以实际到账为准)将相应保证金打到指定账户并持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 3 日内全
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在委托单位展示
公司电话：0634-6888777 6888888
公司网址：www . sdxcpm . net 公司微信：sdxcpm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雪湖大街 33 号 42 号楼 A12

山东信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7 月 4 日 10 时

在泗水县金庄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
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沙子，位于：泗水县金庄镇孟家
村村后滨河路项目涉及需要移除弃沙，
数量：约 1956 . 46 立方米，对实际交割的
沙子的数量、质量不作任何承诺和保
证，现状拍卖，参考价：68476 元。

2 、沙子，位于：泗水县金庄镇官园
村村后滨河路项目涉及需要移除弃沙，
数量：约 1839 . 32 立方米，对实际交割的
沙子的数量、质量不作任何承诺和保
证，现状拍卖，参考价：64376 元。

以上标的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7 月 3 日 16 时前将 2 万元竞买保证金
存入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身份效证
件及交款回执单到邹城市崇义路 1269
号 1-2-202 室或在拍卖会开始前到拍
卖会现场办理竞拍手续。拍卖不成交，
竞买保证金不计息退还。

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拍卖
前日止标的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
0537-3270360 ；13583723345
交纳竞买保证金账户：
账户名称：山东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济宁农商银行冠亚支行

(信用社)
公司账号：
9080 1080 1144 2050 002497

山东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临沂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临拍(2019)第 1 号

本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定于
2019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
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
拍卖下列标的：

1、鲁 QE506V 五菱牌小型普通
客车。

2 、鲁 Q2Z8U9 五菱牌小型普通
客车。

3、鲁 QW5223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4、鲁 QW4966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5、鲁 QW4872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6、鲁 QW4902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7、鲁 QW4930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8、鲁 QW4795 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

9、废旧设备一宗。
以上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物所在地公开展示，由竞买人自
行踏勘。有意竞买者见公告后，持有
效身份证及保证金于拍卖日前到本
公司咨询办理有关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539-8116291
网址：www . lypmh . com
地址：临沂市通达路 36 号城建

时代广场 8 楼 0846 室
临沂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杨玉强，男，回族，身份证号：37091119690713****，系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该同志违反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第五十

九条之规定，经总行研究同意，并报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解除与杨玉强的劳动合同，劳

动合同自 2019 年 5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1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华

融山东分公司”)与惠民县财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山东 Y15170157-8)，华融山东分公司已将对附件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惠民县财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融山东分公司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惠民县财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货币 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
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
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

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序
号
企业名称 债权总额 本金 利息 其他债权

1
山东农兴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

83881258 . 33 73584219 . 04 10052959 . 29 244,080 . 00

2
滨州盟威斯林格
缸套有限公司

50797977 . 53 44999532 . 97 5793444 . 561 5,000 . 00

3
惠民县利腾电器
材料有限公司

11465585 . 33 9499940 . 91 1860479 . 415 105,165 . 00

合计 146144821 . 19 128083692 . 92 17706883 . 27 354,245 . 00

债权转让通知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玉凤(身份证：

370102196405021926)2019 年 6 月 25 日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刘
莉不良贷款债权及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
金及其利息、罚息、代垫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转让给
受让人李玉凤，上述债权转让后，李玉凤成为新的债权
人，行使债权人一切权利。现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请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向李玉凤履行还款义务。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中国拍卖行业 AA 级企业

天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吹灰器、铜衬、吸风机转子、叶轮、汽封环、电机、

气缸、轴承、滤波器、排风扇等报废存货一宗；二、废油(含
油桶)。

凡有意竞买者，须持有效证件在拍卖会前两日内来我
公司办理登记竞买手续(竞买废油者须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等相关有效证件)，并交纳一定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不成，
如数退回不计息)

拍卖公司地点：滕州市府前西路 9 号
联系电话：0632-5582649 5570389
企业网址：www . sdthpm . com

山东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公 告
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已注销)原股东林茵、王焕敏：

2018 年 2 月，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据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提
出的仲裁申请，以及签订的《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保险单》中的
仲裁条款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受理了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与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上述合同项下的争
议仲裁案。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本案，案件编号为(2018)京仲案字第 0422 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2019 年 4 月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已因
决议解散注销；2019 年 5 月 21 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庭按照仲
裁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2019)京仲撤字第 0473 号
《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撤销(2018)京仲案字第 0422 号争议仲裁案
的决定》，决定撤销此案，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鉴于青岛佳福轮胎有限公司已经注销，特此公告予以告知。
山东华政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6 月 25 日

继承公证公告
兹有遗嘱受益人葛立华持被继承人葛恒丰(男，1918

年 2 月 9 日出生)、陈维珍(女，1917 年 9 月 19 日)生前所

立律师见证遗嘱向本处申请继承并申办遗嘱继承公证，

本处已予受理。被继承人葛恒丰、陈维珍的法定继承人、

债权人等如对被继承人之遗产主张优先权或对葛立华之

遗嘱继承有异议，请于两月内向本处提出。

联系人：岳鹏

联系电话：0532-82795364

青岛市市中公证处

2019 年 6 月 26 日

解除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借款人：淄博商友达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沂源县嘉汇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淄博汇联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冯志梅、王明东、陈英华、王
月云

2014 年 6 月 11 日，借款人淄
博商友达经贸有限公司与我行签
订 2014 年齐银借 32 字 113 号《借
款合同》，从我行借款 200 万元，保
证人沂源县嘉汇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淄博汇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冯志梅、王明东、陈英华、王月云与
我行签订 2014 年齐银保 32 字 131
号《保证合同》，同意为借款人在我
行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到期后，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
定还款，截止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
止，共拖欠我行贷款本金 200 万
元，利息、罚息 420523 . 33 元。

现我行根据法律规定，及与淄
博万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定
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及担
保权利一并转让给淄博万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现由于淄博万宝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支付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债权
转让款项，故解除本次债权转让。

请借款人、保证人及时向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清偿
案涉借款，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2019 年 6 月 26 日

解除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借款人/共同债务人：江秀成、苗
本华
保证人：淄博丰驰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省沂源县强力防水工
程有限公司、沂源县天一食品有
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0 日，借款人江
秀成、共同债务人苗本华与我行签
订 2014 年齐银个经借 32 字 122 号
《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从我行借款
90 万元，保证人淄博丰驰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省沂源县强力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沂源县天一食品
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 2014 年齐银
个保 32 字 260 号《个人借款保证
合同》，同意为借款人在我行的上
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到
期后，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还
款，截止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止，
共拖欠我行贷款本金 90 万元，利
息、罚息 137897 . 20 元。

现我行根据法律规定，及与淄
博万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定
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及担
保权利一并转让给淄博万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现由于淄博万宝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支付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债权
转让款项，故解除本次债权转让。

请借款人、保证人及时向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清偿
案涉借款，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2019 年 6 月 26 日

解除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借款人/共同债务人：江秀波、韩
爱苓
保证人：沂源县海涛工贸有限公司、
沂源县远大禽业有限公司、沂源银
盛商贸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2 日，借款人江秀
波、共同债务人韩爱苓与我行签订
2014 年齐银个经借 32 字 107 号《个
人经营借款合同》，从我行借款 90
万元，保证人沂源县海涛工贸有限
公司;沂源县远大禽业有限公司;沂
源银盛商贸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
2014 年齐银个保 32 字 183 号《保证
合同》，同意为借款人在我行的上述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到期
后，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款，截
止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止，共拖欠我
行贷款本金 9 0 万元，利息、罚息
193621 . 50 元。

现我行根据法律规定，及与淄
博万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定的
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及担保
权利一并转让给淄博万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现由于淄博万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支付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债权转让款
项，故解除本次债权转让。

请借款人、保证人及时向齐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清偿案
涉借款，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2019 年 6 月 26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与孙恩贞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致：潍坊赫耳经贸有限公司、山东新海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王帅、张晓(以下简称“各债务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潍

坊赫耳经贸有限公司的部分债权(贷款本金共计 300 万元

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等)及附属权利，已经依法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转让给孙恩贞，烦请各债务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向孙恩贞履行清偿债务/担保责任及相关义务。

转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受让方：孙恩贞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借款人
借款本
金余额

贷出日 到期日 担保人

王玉冲 19234 . 23 2010-8-4 2011-5-19 李培亮，王明治，王玉俊，崔秋田

王玉俊 67985 . 63 2009-6-10 2010-6-9 李培亮，王明治，王玉冲，崔秋田

王玉俊 80000 2009-6-12 2010-6-11 李培亮，王明治，王玉冲，崔秋田

王玉俊 20000 2009-7-16 2010-7-14 李培亮，王明治，王玉冲，崔秋田

崔洪德 33119 . 99 2011-4-20 2012-4-13 崔升高，崔洪利，崔洪兵

崔升高 100000 2011-4-20 2012-4-18 崔洪德，崔洪利，崔洪兵

崔京喜 30000 2009-1-15 2010-1-14 崔志田，王玉亭，杨焕林，崔京林

崔京喜 50000 2009-3-24 2010-3-18 崔志田，王玉亭，杨焕林，崔京林

王淑兵 39915 . 34 2012-3-20 2013-3-19 鞠永华，鞠焕运，王者云，鞠砚平

王淑兵 100000 2012-4-17 2013-4-10 鞠永华，鞠焕运，王者云，鞠砚平

王淑兵 40000 2012-6-4 2013-5-24 鞠永华，鞠焕运，王者云，鞠砚平

山东小林木
业有限公司

330000 2013-5-13 2013-7-17
诸城市华恒钢管有限公司，诸城市盛
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郭霞，张勇

山东小林木
业有限公司

3000000 2013-2-1 2013-7-31
诸城市华恒钢管有限公司，诸城市盛
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郭霞，张勇

山东小林木
业有限公司

1000000 2013-2-1 2013-7-31
诸城市华恒钢管有限公司，诸城市盛
华钢化玻璃有限公司，郭霞，张勇

山东小林木
业有限公司

1800000 2013-4-8 2013-10-5
诸城市华恒钢管有限公司，诸城市铨
泰工贸有限公司，郭霞，张勇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根据其与山东诸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戈庄支行(原山东诸城农村合作银
行)签订的合同按期归还本金和利息(单位“人民币”)，现予
以公告，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

联系，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戈庄支行

2019 年 6 月 24 日

催收公告

公 告
敬爱的平都壹号院业主：

因我公司内部调整，无法继续提供相应物业

服务，特公告解除已签物业服务协议，由此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青岛虹润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遗失声明
聂森(身份证号 370785198702023736)不慎丢失

购房发票两张，发票号 8827092 ，金额 287859 元，

开据日期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发票号 8827489 ，金

额 140000 元，开据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楚美

芹(身份证号 370727196705093665)不慎丢失购房发

票一张，发票号 8827091 号，金额 257663 元，开据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5 日。

特此声明挂失。

聂森 楚美芹

2019 年 6 月 26 日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山东梁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查、审批等程序
后，我行将借款人汤占才、邓贵恕、庄保

君、侯圣鑫四人名下四笔债权(转让清单如下)转让给买受人李广犇，并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 74300 元，特此公告。

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

序号 村庄 借款人姓名
结欠本金
金额

结 欠 利 息
金额

发放日期 到期日期
转让价格
（元）

1
梁山县拳铺
镇汤垓村

汤占才 0 . 00 156,653 . 13 2011-9-8 2012-9-6 16,000 . 00

2
梁山县拳铺
镇才南村

邓贵恕 0 . 00 54,718 . 44 2008-5-6 2009-2-5 3,300 . 00

3
梁山县梁山
镇庄楼村

庄保君 29,999 . 99 67,065 . 95 2013-6-26 2014-6-23 37,000 . 00

4
梁山县拳铺
镇西侯庄村

侯圣鑫 9,979 . 71 70,458 . 78 2007-4-17 2008-4-17 18,000 . 00

合 计 39,979 . 70 348,896 . 30 74,300 . 00

债权转让公告

烟台中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司与山东鑫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山东圣木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我公司巳将我公司对你公司享

有的(2016)鲁 0611 民初 1853 号民事判决

书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货款本

金、违约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迟延

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律师费)转让给了山

东鑫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依法通

知你公司，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向债权人山东鑫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烟台恒一混凝土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6 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

公 告
本院在办理刘中磊涉嫌非法采矿一案过程中发现，本案存在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我院

已立案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相关规定，如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本公告

发出三十日内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联系我院。联系人：周洁，

联系电话 0532 — 83012873 。

特此公告。

2019 年 6 月 25 日


